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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陕市监发〔2021〕536 号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做好认证检验检测机构疫情

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相关认证检验

检测机构：

为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重大决策部

署，切实做好我省疫情防控工作，更好发挥认证检验检测机构在

疫情防控中的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作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保障疫情防控

各市局及相关认证检验检测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入学习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，认真落实孙春

兰副总理调研时提出的要求，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，以舍我

其谁的劲头，快之又快、严之又严、细之又细抓防控，把基础工

作做扎实，把措施落实到各机构，做好办公场所消杀，加强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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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管控。要充分发挥职能及技术优势，把工作力量和人员往疫

情防控上聚焦，做好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，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工

作。

二、结合疫情实际，优化工作流程

疫情防控期间，资质认定事项全部通过省局检验检测许可及

监管系统网上办理，各地要根据本地疫情防控措施，进一步优化

资质认定行政许可工作流程，做到“网上办、不见面、保安全、

速办事”。对涉及疫情防控急需的相关事项，开辟“绿色通道”，

在确保工作质量的前提下，采取告知承诺、远程评审、专家文审

等形式开展相关工作。各认证机构应强化认证主体责任意识，按

照总局要求，在确保认证活动合规、有效、可持续的同时，结合

自身实际及风险控制能力，对认证实施作出合理优化调整，控制

认证风险，合理维持证书。

三、发挥技术优势，做好服务保障

各相关检验检测机构，要积极服从当地政府和疫情防控指挥

部的领导，充分发挥技术优势，主动担当作为，密切配合相关部

门做好检验检测工作。受领疫情防控应急检测任务的机构要积极

强化主体责任，健全快速反应机制及应急预案，落实细化各项防

控措施和服务保障措施，保持疫情防控检验检测“绿色通道”畅

通，落实专门机构和人员，确保 24 小时即时响应，优先保障疫情

防控相关产品的检验检测，做到随叫随到，随送随检，切实为疫

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。

四、改进运行方式，提升工作效率

有条件的认证检验检测机构应主动开展非接触式业务办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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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信息化手段或其他通讯方式完成预约、受理、送达结果等工

作，并妥善保存相关记录备查，切实减少人员聚集和交叉感染风

险。对于疫情防控急需办理的业务，做到立即办、马上办、快捷

办，以最快的速度出具检验检测报告，提高检验检测工作效率，

疫情防控期间，相关涉疫产品检验不合格的，实行即时报告制度。

五、加强监管指导，及时通报信息

各市局要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职责，加强对辖区检验检测认证

机构的监督管理，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指导咨询和帮扶工作，确

保我省认证及检验检测机构在疫情防控期间及时响应、运行规范、

技术精准、结果准确。各相关机构要做好科普知识宣传和释疑答

惑工作，及时解答人民群众相关咨询、疑问，整理疫情防控检测

相关的标准、方法、技术资料，积极为监管执法提供技术依据。

各市局对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工作情况要及时梳理总结，重要

情况及时上报省局。

联系人：贾大平 联系电话：13572883960

联系人：俞海源 联系电话：15891777029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1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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